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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位数字组成证号）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年*月*日
（电子公章）

1. 《建设用地用地规划条件红线图》及《建设用地规划设计要点》/《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与选址红线图》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选址要求》（规字第（用字第）XXX
号）。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集体建设用地手续批复（XXX﹝X﹞X号）宗地用途：
XXX）。
3.如项目涉及分期供地、供地面积小于项目立项面积以及多地块供地等情形的，可
补充本次办理地块情况加以说明，参考表述“本地块属于XXX项目X期地块/本地块
用地面积以XXX宗地红线图为准”等。
4.如项目为采用《项目选址论证报告》作为规划批准文件的“百千万工程”新办供
地项目，参考表述“本地块建设工程设计方案需符合经备案的《XXX项目规划条件
指引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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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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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设计要点；
2、用地红线图；
备注：
1、一/二类项目；
2、规划用地性质：***；
3、变更。原发证日期：*年*月*日，原证号地字第***号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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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编号/变更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条件的批复文号/变更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条件的批复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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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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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要点

一、用地概况

（一）编号：

(二)申请人名称：

(三)用地位置：

(四)用地性质：

【】主要功能：

2、基本指标

指标名称 数值

用地面积

容积率（R）

绿地率（L）%

建筑密度（M）%

最大高度（G）米

3、公建配套要求

【】地块须按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地块包装）、《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及《东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要求配建相关公共设施。

【】控规配套要求如下：

公建设施名称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设置要求 备注

【】供人员使用的公共设施应设置在交通便利，采光良好，通风良好的位置，远离污

染源、噪声源、等邻避设施。宜集中布局，应进行无障碍设计。

【】需移交相关职能部门或居委会负责监督管理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应临城市道路

布置，并有独立对外出入口。

【】同步实施：公建配套设施必须与本地块总体工程同步实施，同步验收投入使用。

4、交通市政要求

【】机动车停车位：停车位数量按计容建筑面积每 1000平方米个配建。

【】机动车出入口：原则上不得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禁止机动车开口路段开设机动车

出入口。

【】地块的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大于等于%。

5、公共空间要求

【】建筑退缩：建筑退缩距离须满足建筑红线的管控要求，同时应满足《东莞市城市

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消防、日照、卫生、安全、地下管线、交通安全、防灾、防汛、公



路及市政道路、绿化和工程施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6、竖向设计

【】建筑基地的场地竖向设计应减少对原有自然地貌的人为影响，应有利于城市空间

环境，符合城市防洪、排涝的要求。

【】场地设计标高应与相邻建筑基地保持统一和协调，地形条件允许的，应与相邻建

筑基地的场地设计标高持平。

7、城市景观要求

【】建筑风格应与周边环境及规划相协调。

【】建筑风格：新建建筑在建筑形态、高度、色调、外立面等方面应符合《东莞水乡

特色经济发展区城乡风貌管理规定》，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8、其他要求

【】项目开发建设需符合《自然资源部关于发布〈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3〕72号）的管控要求。

9、注意事项

项目开发建设应符合现行国家和省市关于教育、环保、住建、交通、水务、文物、卫

生消防和通信等方面的规定、规范，落实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各类专项规划及相关问题的

管理要求。

【】《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东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2023-2035年)》及相关政

策规定。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稳步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

（东住建规〔2025]2号）及相关政策规定。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粤府办

【2016】23号）及相关政策规定。

【】我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及再生产品推广应用有关要求。

【】配套的教育设施需按照《东莞市新建改建居住区配套教育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市府令（第 148号）及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东莞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东府办〔2020〕35 号）及相关政策规

定。

【】《东莞市加快 5G基站建设的实施方案》（东工信〔2020〕252号）及相关政策规定。

【】项目开发建设须严格按照《东莞市新型产业用地(MO)管理办法（修订）》(东府

(2022) 70号)及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项目申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前应落实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关于建设项目交通评

价报告编制的管理要求。

【】建设用地位于二级水源保护区内，开发建设须符合环保要求。

【】该土地已出让，本规划条件用于申请变更土地使用条件和规划许可手续。



【】地块现状存在违法建筑（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已建成），已函告执

法部门进行处理。

注释：

（1）本规划设计要点依据国家和省市法律、法规、技术规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

（2）本规划设计要点应与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共同使用，作为《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附件，具同等法律效力。

（3）建设用地的开发建设应符合本规划设计要点、国家和省市现行有关规定规范、

《东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东莞市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管理暂行规定》和相关控制

性详细规划要求。

（4）未尽事宜，按国家和省市现行有关规定规范执行。

核发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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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例：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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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地 位 置

 建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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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准 日 期
 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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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基 本 指 标

 其 它 要 求
具体要求按《东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相关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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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划许可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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